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10學年度【學習歷程檔案—多元表現】注意事項 

108新課綱學習歷程檔案，為學生高三升學申請學校時大學端參採比重頗重之項目，須

由學生自高一開始建置【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 

其中有關【多元表現】細節及注意事項詳下述，因攸關學生未來升學權益，敬請協助督

導並公告同學周知，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項目 性質 認證方式 
同學自行 
上傳件數 

同學自行 
上傳期限 

同學自行 
勾選件數 

同學自行 
勾選期限 

學校提交
至中央資
料庫 

多元 
表現 

 ◇檢視基本資料～校
內幹部經歷紀錄 

1.幹部經歷 

2.競賽參與    
3.檢定證照    
4.志工服務    
5.彈性學習    
6.團體活動  
7.職場學習    
8.作品成果    
9.其他活動  

上述 9 項【多元表現】成
果涵蓋範圍廣泛，請同學
平時將相關證明文件備
齊，於取得獎狀、服務證

書、證明書、證照、參與
活動照片或影片等資料
後，將其轉化為數位化檔
案即時上傳及勾選個人多
元學習表現。 

1.同學自
行上傳
及勾選。 

2.不需老
師認證。 

每學年上
傳不限件
數。 

 

1.110學年
度時程
未定。 

2.109學年
度上傳
截止日
期為110
年 9 月
30日(因
疫情本
學年度
時程有
延後)，
僅供參
考。 

每學年至
多勾選 10
件。 

1.110學年
度 時程
未定。 

2.109學年
度勾選
截止日
期為 110
年 10 月
15日(因
疫情本
學年度
時程有
延後)，
僅供參
考。 

1.由學務
處提交。 

2.110學年
度 時程
未定。 

 

課程學
習成果 教務處另行通知 

 
  多元表現事件開始日期可填寫為學生入學該年7月1日至該學年結束日7月31日，若為區
間活動(如營隊)事件結束填日期可寫至該學年8月29日(開始日期須為7月31日前)。高二高
三皆可補上傳自學生入學該年7月1日起之多元表現，惟勾選算在高二高三的勾選10件內。 

因同學僅能最多勾選 10件作品至中央資料庫，未避免遺漏太多個人優良紀錄，故可將
同一類型的成果編製於同一份檔案中。例如，有 10 張競賽成績獎狀，可以將獎狀的掃描檔
編製為一份 PDF 檔，而非分為 10份 PDF 檔案，並於每個掃描檔中，以文字方塊說明獎狀內
容，詳附件範例。 

  另提供多元表現上傳資料格式～學生【多元表現】紀錄表(詳附件，電子檔：學務處
網頁→檔案下載→訓育組)。同學有關【多元表現】之志工服務紀錄、作品成果紀錄、其他
活動紀錄等，如：志工服務、參加講座、讀書會、營隊、參訪交流時，可善加利用，請參考
附件範例。 

    同學如需上傳在校歷年擔任班級幹部與參與社團資料（含服務時數），詳附件範例，
請至學務處申請列印。 

 



110學年度第 1學期【服務學習】注意事項 

1. 申請方式：填寫紙本服務學習時數申請表及台北市高職校務行政系統線上申請審核併行。 

2.台北市高職校務行政系統線上申請操作流程：詳【校務行政系統_學務】學生操作流程第6-7頁。 

3.電子檔及網頁置放位置： 

 ● 台北市高職校務行政系統：學校網頁首頁右邊連結區。 

 ● 【校務行政系統_學務】學生操作流程：學校網頁首頁右邊台北市高職校務行政系統連結區。 

 ● 服務學習時數申請表：學務處網頁→檔案下載→訓育組（紙本申請表可到學務處拿取）。 

4. 

110-1學期服務學習施作區間 

項目 公服施作 校務行政系統申請 學務處審核日期 

日期區間 110/8/1~111/1/31 110/8/1~111/1/31 110/11/1~111/1/31 

備註 
111/2/1施作公服 

即算入 110-2學期 

111/2/1系統申請 

即算入 110-2學期 

1. 詳注意事項 

2. 111/2/1之後送審不收件 

注意事項： 
1.依教育局 110.8.9 北市教中字第 1103069278 號函文略以:「因應國內新冠肺炎疫情警戒停課期

間...109學年度第2學期尚未完成服務學習時數者，其時數可延長採計至110年10月31日...」。 
2.同學即日起至 10/31前要申請 109-2學期服務學習時數： 

 (1)系統學期為 110-1 學期，請同學不用理會，學務處會將 10/31前此區間已審核通過之服務
時數統計至 109-2學期。 

(2)紙本申請表學年期欄位務必填寫為 109學年度第 2學期，以利判別。 

(3)請注意～109-2成績單則無法呈現成績單印製後至 10/31間之服務時數。 
3.同學要申請 110-1學期服務學習時數： 

     可於 8/1開始施作、系統申請及繳交紙本申請表到學務處櫃台，但基於系統作業，學務處於
11/1 之後才會開始進行 110-1學期服務學習時數審核登錄。 

4.當學期服務學習時數需於當學期施作完成，並於校務行政系統申請審核通過，不能計入下一學期。 

5.校務行政系統服務學習新增列印「服務學習時數證明書」功能(詳附件)，此項證明書只
能由學生個人列印，學務處後臺無此權限及功能列印。 

 ● 列印在校期間「服務學習時數證明書」：台北市高職校務行政系統→線上申請→服務學
習→【學年】、【學期】欄位皆輸入 0 →查詢→列印證明單。 

● 列印後需持「服務學習時數證明書」到學務處申請蓋用學務處戳章，始有效力。 

6.申請服務學習常見錯誤態樣： 

 (1)系統查無資料：系統申請、儲存後未按送出，以致查無資料。 

 (2)服務時數單日超過上限：服務時數每日上限平日 4小時、假日 8小時。如係累積時數，請
於紙本申請表「服務日期」欄詳填個別服務日期或起訖日期。 

(3)系統申請校外服務學習未加註服務單位： 

因系統申請校外服務學習無輸入服務單位欄位，故於系統「說明」欄輸入「服務事項」
時，需將「校外服務單位」輸入，例：臺北市立圖書館永春分館協助環境打掃。以利列
印證明書時能明列校外服務單位(臺北市立圖書館永春分館)，否則將只會列出服務事
項(協助環境打掃)。（案例詳附件 5 項次 1） 

學務處 敬啟                          

1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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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系統申請校
外服務學習無
法輸入「校外服
務單位」，故於
系統「說明」欄
輸入「服務事
項」時，需加註
「校外服務單
位」。 

2.若未輸入，將只
會明列服務事
項，看不出你在

哪一機關公服。 

需到學務處申

請蓋用學務處

戳章，始有效

力。 

 

附件 


